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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16〕2号 关于印发《郴州市市本级重大项目决策程
序实施细则》的通知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市本级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市本级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实施细则》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20日

郴州市市本级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省本级重大项目决策程序规定（试行）》（湘政办发〔2015〕23号）和《湖南省省本级重大项目

决策程序实施细则》（湘政办发〔2015〕58号）精神，进一步规范市本级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重大项目决策范围�

（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地方铁路项目、城际铁路项目、高速公路项目、新建通用机场和干（支）线机场改扩建项

目、重大水运基础设施项目、综合交通枢纽项目；火力发电项目、河流或库区跨县市区的水电站项目、核电站项目、跨县

市区建设的风电站项目、跨市及跨县市区的输油输气管网项目；新建大中型水库项目、大中型灌区项目和跨县市区河流上

建设的水事工程、重大防洪工程项目。�  （二）重大公益设施项目。市本级新建和改扩建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文化、体

育、科技等大型场馆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需市本级安排财政性建设资金，且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的市属高中等院

校、公立医院新建、改扩建或整体搬迁项目。�

（三）重大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具有管理信息平台性质且总投资500万元及以上市级党政专用通信网、市级电子政务

网等市级网络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国家未出台建设标准的市直党政机关业务用房建设项目。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按

国家和省有关专项规定执行。�

（四）与上述重大项目相关的专项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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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本级政府投资需调增总概算10%及以上的重大项目。�  （六）市人民政府要求纳入的其他重大项目。�

二、专项建设规划决策程序�

（一）前期。根据国家或省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要求，重大项目需要编制专项建设规划的，由市人民政府行业主管

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按程序编制。专项建设规划应当明确相关项目建设的必要性、规划线路主要走向、重大项目布局

等内容。�

（二）申报。市直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将专项建设规划文本、编制说明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采纳情况等送市发改委。�

（三）初审。市发改委收到重大项目专项建设规划文本及相关材料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召开评审会议，对规

划文本内容提出初审意见。需要修改完善的，应当商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修改完善。其中，涉及到使用政府性资金的，应

当会商市财政局。�

（四）送审。专项建设规划经修改完善后，市发改委应在10个工作日内报送市人民政府审议，或按规定由市人民政府

审核同意后按程序报省有关部门或国家部委审定或备案。市人民政府审定或省有关部门及国家部委审定（或备案）的专项

建设规划应当对外公示（涉密规划除外），所列入的重大项目，凡不需申请安排政府投资的，项目单位可据此直接向相关

部门申请办理核准及相应的前置审批手续。�

三、重大项目决策程序�

（一）前期。纳入市人民政府决策范围的重大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就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建设规模等开展初步前期工

作后，向市直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建设项目申请，并由市直行业主管部门征得分管市领导原则同意。�

（二）申报。项目建设单位或市直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向市发改委提出项目建设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应包括项目建设的

必要性或建设依据、建设标准、建设规模、投资估算、资金来源方案、项目法人组建方案等内容，其中，重大公益设施和

重大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还应提供是否实行代建制的内容。不要求提供审批（核实）的前置要件。�

（三）初审。市发改委收到重大项目建设申请文件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初步审查（包括视情况组织有关部门

和专家进行论证），着重审查项目建设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调控政策，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业

规划，是否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否实行代建制等，并提出初审意见。其中，涉及到使用政府性资金的，以及采取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建设的，应当会商市财政局。�

（四）送审。市发改委根据重大项目的申报情况，每月底汇总后，连同初审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审议决策。对于急需

建设或急需报请省、国家审批的项目，由市发改委即时专题呈报市人民政府。�  由省或国家相关部门审批的重大交通、能

源、水利及重大公益设施和重大公共设施项目，按程序上报省或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审批。�  四、概算调整决策程序�

（一）前期。重大项目建设遵循估算控制概算、概算控制预算、预算控制决算的原则。对于市本级政府投资的重大项

目，项目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市发改委正式批复的投资估算编制初步设计文件及投资概算，并报市直行业主管部门及市发改

委分别审查批复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初步设计及概算也可合并批复，但应会签市发改委，且概算额以市发改委核定为

准。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调整项目总概算的，应就调整内容编制提出概算表，或汇总编制整个项目调整后的总概算报告。�

（二）申报。市本级政府投资的重大项目需调整投资总概算的，应当及时向市发改委提交申请。申请报告应提出调整

额度和主要理由，并附调整部分的概算表或调整后的总概算报告书。�

（三）初审。市发改委收到项目单位申请后，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审查，并视情组织现场踏勘。对需调增投

资概算10%以上的，由项目单位提交具备相应资质设计单位编制的调整概算书等申请调整概算的完整申报资料（详见国家

发改委发改投资〔2015〕482号文件第十五条规定）；市审计局对概算调整的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实际建设内容、

建设标准与批复的建设内容及建设标准的符合性，以及各相关子项增减额度等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市发改委应当

在收到审计意见后会商相关部门，5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



分享：   

 

（四）送审。市发改委根据项目调概的申报情况，每月底汇总后，连同初审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审议决策。未按程序

申报并获得批复的一律不得调整概算，财政部门不得拨付资金。��

附件：市本级重大项目决策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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